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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事务委员会 

  关于中国香港第三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

  增编 

  中国香港提供的关于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的资料* 

[收到日期：2015 年 3 月 30 日] 

  引言 

1.  继香港特别行政区(香港特区)于 2014 年 3 月按人权事务委员会(委员会)对香

港特区参照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(《公约》)的第三次报告所作的审

议结论提交的跟进报告及 2014 年 10 月提交的补充资料，香港特区现就委员会的

评估提供进一步资料。 

  有关审议结论第 6 段 

2.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(《基本法》，香港特区的宪制性

文件)第四十五条规定：“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

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，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

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。”按照政制发展第一轮咨询的结果和行政长官于

2014 年 7 月 15 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(全国人大常委

会)提交的报告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通过《关于香港特别行政

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》(《决定》)，确定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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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开始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。该《决定》

同时为普选行政长官的具体方案定下清晰而明确的框架。按照《基本法》和该

《决定》，香港特区政府(特区政府)在 2015 年 1 月 7 日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行政

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。咨询文件列出行政长官普选具体安排的重点议题咨询公

众。咨询期已于 2015 年 3 月 7 日完结。 

3.  特区政府正归纳所收集到的意见，并期望稍后向立法会提交修改《基本法》

附件一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。要如期依法落实 2017 年五百万合资格选

民“一人一票”普选下一任行政长官，我们必须完成修改《基本法》附件一所需

的宪制程序，包括获得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大多数通过、行政长官同意，以

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。特区政府会努力争取立法会的支持。 

4.  自《公约》在 1976 年扩展至香港以来，《公约》第 25(b)条在香港的适用受

限于一项保留。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《公约》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

有效，通过香港特区的法律予以实施。根据 1997 年 6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知会联合国，《公约》适用于香港的

有关规定，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继续适用于香港特区。 

  有关审议结论第 21 段 

5.  2014 年，香港警方接获 38 宗涉及雇主袭击外籍家庭佣工(外佣)的伤人及严

重殴打的举报。我们没有备存相关的判刑结果。 

6.  任何在港人士(包括外佣)的人身安全，都得到法律的保护。伤害他人身体是

非常严重的罪行。任何人士如被控干犯《侵害人身罪条例》(第 212 章)第 17 条

“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伤人或打人”罪，可处终身监禁；若被控干犯该条例

第 19 条“伤人或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”罪，则可处监禁 3 年。外佣如不幸

遭到雇主虐打或袭击，应尽快与警方联络，举报不法行为。 

7.  此外，如外佣在雇佣合约终止或届满后，面对因遭受刑事恐吓或虐待而需留

在香港协助调查或担任证人等情况，或因涉及劳资申索个案而要等待于劳资审裁

处或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应讯，入境处可按个案的情况，酌情批准他们以访客身

份在港延期逗留。入境处亦会备存相关资料，作为日后审核有关雇主再次申请雇

用外佣的考虑因素。 

8.  “留宿规定”是香港特区输入外佣政策的基石。一如很多其他司法管辖区，

特区政府一贯的政策是本地劳工应获优先就业；只会在确定本地劳工供应短缺的

某些特定行业，才会容许输入外来劳工。外佣是香港政府自七十年代起，按此政

策原则下以一个较宽松的机制准许输入，以补充本地留宿家庭佣工的严重及结构

性短缺。我们有必要继续维持“留宿规定”，否则便会违反政府容许输入外来留

宿家庭佣工的政策原则。除上述关键的政策考虑外，政府亦需考虑容许外佣在外

留宿可能会令雇主承担更高的医疗费用及可能带来的其他风险、雇主要额外为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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佣提供住宿地方的承担能力，以及对私人住屋及公共交通造成的额外负荷量等相

关问题。因此，特区政府认为必须保留现时外佣的“留宿规定”。 

  有关审议结论第 22 段 

9.  特区政府致力鼓励及支援非华语学生(特别是少数族裔学生)融入社会，包括

帮助他们尽早适应本地教育体系和学好中文。就有关支援非华语学生融入公立学

校体系的补充资料，“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”(“学习架构”)已由

2014/15 学年开始在小学和中学实施，旨在帮助非华语学生解决学习中文作为第

二语言时面对的困难，以期促成他们衔接主流中文课堂。 

10.  “学习架构”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，有系统地列载非华语学生在

不同学习层阶的学习目标和预期的学习表现，教师可按此订定循序渐进的学习目

标、进程及预期学习成果，帮助非华语学生透过小步子的方式学习，提高学习效

能。“学习架构”建基于非华语学生中文学习进程和成果的认识，继而鼓励这些

学生更努力学习中文，朝更高的目标迈进。 

11.  此外，为协助非华语学生衔接多元出路，以便升学和就业，应用学习中文

课程(非华语学生适用)与资历架构第一至三级挂钩，亦已由 2014/15 学年开始在

高中分阶段推出，让非华语学生选择，作为另一中文资历。有关成绩会记录在香

港中学文凭；应用学习中文的资历已获专上院校及雇主的认可。 

12.  由 2014/15 学年起，特区政府大幅增加为学校提供的额外拨款至每年约 2 亿

元，以协助学校实施“学习架构”和建构共融校园，辅以社区推行的中文学习课

后支援和文化活动。 

13.  “学习架构”的发展建基于教授非华语学生中文的坚实经验，并按研究和

实践的所得实施。这个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的学习架构，经过严谨周详

的策划，并提供全面配套包括小步子的学习进程架构、教学及评估资源、校本专

业支援，以及教师专业发展计划。 

14.  为协助学校推行“学习架构”及提升教师教授非华语学生中文的能力，学

校已于 2014/15 学年开始前分阶段获提供实用的工具和步骤，以及学习第二语言

的参考资料，并辅以一系列分别为学校领导、中层管理和前线教师提供的专业发

展课程；首批课程已于 2014 年 6 月开展。所有取录非华语学生的小学和中学的

每名教师都有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，以便掌握“学习架构”，以及善用校内评估

工具和课程规划工具。由 2014/15 学年开始，有关专业发展课程将会定期举行，

并逐步深化，以确保教师能受惠于充足的培训机会。 

15.  同时，特区政府已制订评估支援措施成效的研究框架，审视支援服务的质

素，以期不断完善有关措施。此外，香港特区教育局已成立专责组别，加强监察

学校运用额外拨款，以实施“学习架构”和建构共融校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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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至于非华语家长的学校选择，主要持分者一般认为，家长(包括非华语家长)

选择学校时，应考虑子女的志趣和需要，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标签个别学校。非

华语学生入读提供沉浸中文语言环境的学校，有助他们学好中文，更能适应本地

教育体系以便升学和就业，以及融入社会。因此，家长(包括非华语家长)可参考

《小学概览》及《中学概览》内个别学校的资料。另一方面，个别学校亦会就其

支援非华语学生的校本措施(特别是中文学与教)提供资料，并会采用区本或校本

模式安排家长参观学校，增加家长对学校的认识，以便选择学校。在 2014/15 学

年，非华语学生分布于约 7 成公立小学及约 6 成公立中学 

17.  上述加强支援非华语学生的措施需时扎根，以彰显成效。 

 

     

 

 


